
新县企业注销登记（含个体工商户）“一件事”
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

企业注销登记（含个体工商户）“一件事”

二、适用范围

河南省范围内的经营主体注销业务。

三、涉及办理事项

包括营业执照、企业印章、社会保险登记、税务、海关报关

单位备案、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注销和银行账户预约销户等

事项。

四、实施单位

市场监管、公安、人社、税务、海关、住房公积金管理、人

行等部门。

五、实施依据

（一）企业开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管理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受益所有人信息管理办法》等。



（二）个体工商户：《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

例》《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社会保险经办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关单位备案管理规定》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河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

六、办理条件

（一）企业注销

1.简易注销。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企

业（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除外）。企业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时，不

应存在未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

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住房公积金欠缴等债权债务。

2.普通注销。不适用简易注销条件的企业；自愿选择普通注

销流程的企业。

（二）个体工商户注销

1.简易注销：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个

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时，不应存在未结清

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

（滞纳金、罚款）、住房公积金欠缴等债权债务。

2.普通注销：不适用简易注销条件的个体工商户；自愿选择

普通注销流程的个体工商户。

七、申报须知



1.进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或者本系统进行

简易注销公告或者清算公告、债权人公告，简易注销公告期限为

20 天、一般注销债权公告期限为 45 天；

2.公告期满 30 日内可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债权人公告结

束后可申请注销登记；

3.简易注销公告发布前，申请注销登记前未发生债权债务

/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结，不存在未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

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及其

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

并承诺申请注销登记时不存在以下情形：

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注销登记前需经批

准的；

②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

③在经营异常名录或者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中；

④存在股权（财产份额）被冻结、出质或者动产抵押，或者

对其他市场主体存在投资；

⑤正在被立案调查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正在诉讼或仲裁程序

中；

⑥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不适用企业简易注销

登记的其他情形。

⑦本市场主体全体投资人对以上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如果违

法失信，则由全体投资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和责任，并自愿接



受相关行政执法部门的约束和惩戒。

⑧涉及《企业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的事

项需在前置审批完成后进行申请。

八、申请材料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三）个体工商户

九、申请方式



方式一：线上，申请人登录河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

事”专区，选择“法人”专题企业注销登记（含个体工商户）模

块，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操作。

方式二：线下，申请人可就近选择政务服务中心咨询办理。

十、办理时限及领取方式

（一）办理时限：当场办结。

（二）办理结果领取方式：窗口领取或免费邮寄。

十一、办理流程

见附图。

十二、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三、窗口信息

办事网点：新县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地址：信阳市新县北畈路新县市民之家三楼“一件事“综

合窗口。

办理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夏季：上午 9：

00-12:00;下午 13：00-17：00 冬季：上午 9：00-12:00;

下午 13：30-17：00。

咨询电话：0376-7622305。

投诉电话：0376-2969509。

投诉地址：信阳市新县北畈路新县市民之家四楼投诉中心



十四、咨询方式、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

1.咨询方式：各地已设立电话、网络和现场等咨询辅导，为

申请人提供咨询辅导服务。

2.办理进程及结果查询：申请人可登录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

电子化服务平台（网址：http://222.143.21.61/index.action），

进入“已办业务”模块查询办理结果。

附图




